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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

主要及關連交易

本公司財務顧問

茲提述 (i)國際娛樂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及二零一

九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與NLL就可能出售出售公司的全部已

發行股本而訂立的諒解備忘錄及補充諒解備忘錄； (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二

月十四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出售事項及貸款協議（「該公告」）； (iii)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二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委任獨立財務顧問

及延遲寄發通函；及 (iv)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七日的公告，內容有關

進一步延遲寄發通函。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

相同涵義。

買賣協議的補充協議

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五日，本公司（作為賣方）與Next Leader Fund, L .P . (作為買方）

訂立買賣協議的補充協議，據此，訂約方同意（其中包括）將最後完成日期由二零

二零年五月十四日延至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以獲得更多時間達成先決條件。除

有關修訂外，買賣協議的主要條款維持不變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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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協議

除該公告所載有關貸款協議的披露資料外，本公司謹此補充，買方將根據買方於

完成時以本公司為受益人所訂立擔保契據（「擔保契據」）與貸款協議，擔保妥為償

還融資。

擔保契據的主要條款

擔保契據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擔保人 ： 買方，作為擔保人

貸方 ： 本公司

擔保範圍 ： 買方不可撤回地無條件：

(i) 與本公司擔保人達成契諾，保證買方將按要求向本公司

支付、履行並解除貸款協議所載該球會所須承擔一切義

務以及所有條款、條件及契諾以及與之相關的任何抵

押；及

(ii) 與本公司協定，作為債務人的主要義務，而非僅作為保

證人，按本公司要求就本公司因該球會未能履行貸款協

議項下義務而產生的所有及任何虧損、損害、成本及開

支，向本公司提供彌償保證。

買方進一步與本公司協定，按貸款協議所述最高利率或該

球會不時應付的較高利率，支付由要求當日起直至支付所

有相關款項、債務及負債為止所擔保其項下債務涉及的利

息。

擔保期 ： 擔保應屬不可撤回及持續抵押，不論貸款協議中任何條款

的合法性、有效性或可強制執行性如何，亦須繼續具十足

效力及作用，直至貸款協議項下所有義務已由該球會悉數

償還、解除或履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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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由於完成須待該公告「先決條件」一段所載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出售事項不一定

會進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及本公司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而倘

若彼等對其本身狀況及應採取的行動有任何疑問，均應諮詢彼等的專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國際娛樂有限公司

主席

蔡朝暉博士

香港，二零二零年五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蔡朝暉博士及陳浚曜先生；及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陸奕女士、孫炯先生及夏其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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